
致 新界青山公路蓋灣段174-208號
丕灣多層停車場大廈二樓
奎灣

區

議會
鍾﹛韋平主席

鍾主席：

強烈要求盡快動工興建曹公潭自然生態公園

曹公潭自然生態公園早於2005年被列為施政報告中建議優先推行的25
項工程計劃之一，而康文署亦於2006年肉蓋灣區議會提出曹公潭自然生態
公園工程 。 但計劃因收地等問題拖拖拉拉數年，毫無寸進 。

至2016年3月1日我再於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會議上建議精簡方案，
包括取消需要收地興建之吊橋，但須將現有行山小徑美1c並連接照潭徑及
在瀑布附近興建觀景台﹔在現有苗圖用地興建一個全港最大及最多品種的
爬蟲及自然生態展覽館﹔將照潭徑明渠覆蓋改成晴渠，新增之地面空間用
作興建綠他公園，不應改為道路 。

當時會議上主席作總結時，明確表示： 「奎灣區議會討論自然生態公園
（曹公潭谷）項目計劃己多年，委員均希望項目計劃盡快落實 。 因此，他

講康文署代表在聽取委員的意見後，盡快訂出具體方案以供進一步討論，
並歡迎康文署安排委員及相關部門進行實地視察。」而康文著代表亦回覆

「 會與漁護署商討可否由漁護署興建行山小徑擬建的設施」及 「 會盡量於
半年後匯報 J 。

時至今日，奎灣區議會仍未收到任何確實之方案，令人失望，我們建
議在3月27日之墓灣區議會會議上討論有關事項，並安排康文署、漁護署
及有關政府部門代表出席間應，強烈要求清晰交代計劃內容、時間表、項
目最新預算及申請撥款進度。請主席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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